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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自诉案件刑事和解前置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在调停人的帮

助下， 促使加害人认罪悔罪， 自愿就犯罪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达成和解协议并

实际履行， 被害人一方谅解加害人， 司法机关据此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或者对其从轻、 减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模式。 刑事和解对于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 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 《刑事诉讼法》 及司

法解释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的就是国外关于刑事和解的相关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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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

如何适用

德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主要规定在 《刑

法典》 《刑事诉讼法典》 《少年法院法》

中 。 德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

1990 年的 《少年法院法》， 后来逐步将适

用主体扩大至成年人， 并且详细规定在

《刑法典》 《刑事诉讼法典》 中。

德国 《少年法院法》 补充规定： 少年

犯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法官可以科处的教育

处分措施； 如果已执行教育处分， 检察官

认为无科处少年刑罚之必要的可免于追

诉， 法官则可终止诉讼程序。

德国 《刑法典》 规定： 只要被告人积

极赔偿其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损失， 即使

被害人不予接受， 法院也可以免除或减轻

加害人的刑事处罚。

德国 《刑法典》 对于和解适用的案件

类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从理论上来

说， 所有案件均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但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在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上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同。 具体而言， 德国的

自诉案件中刑事和解制度是前置程序， 只有

在被告人和被害人无法协商一致达成和解协

议时， 才会结束刑事和解程序， 转入审判诉

讼程序。

对于公诉案件， 若检察官尚未提起公诉

且被告人罪行轻微， 被告人认罪并积极弥补

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 与被害人和解， 则

检察官可略过追诉； 若案件已经提起公诉，

被告人愿意在给定的期限内履行特定的义

务， 恢复其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 经检察

官和被告人同意， 法官可暂停审判程序。 在

此期间， 若被告人履行该义务， 法官将不再

审理该案件。 反之， 法官有权恢复审判程

序。 关于被告人履行的特定义务， 包括补偿

受害人、 向国家支付一定金额， 或者为受害

人提供公共服务和劳工。

在美国， 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有

四种组织形式 ： 一是与教会有关的调解团

体； 二是以社区为核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三是一些以缓刑为主的机关； 四是纠纷和解

中心。 美国对于刑事和解的形式没有统一的

规定， 只要被告人和被害人达成一致即可。

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大部分为涉及被指

控故意破坏财产、 故意伤害他人或者初次犯罪

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大多数和解案件由私人

和解机构主持， 随着适用和解案件数量的增长，

呈现出了由公共机构， 如警察、 检察官、 法官

及专门的矫正机构来开展运作和解项目的趋势。

参与和解的人员不仅有被害人、 加害人、 调解

员， 还有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支持者。

美国：多种组织形式参与和解

意大利：专门机构负责实质性和解

意大利负责刑事和解的机构是和解中心，

意大利的刑事和解制度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 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刑事和解程序进行

专门规定， 刑事和解的成分和含义主要蕴含在

未成年犯罪的法条中。

法官和检察官都可以将青少年犯罪案件送

交和解中心。 若检察官将青少年犯罪案件送往

和解中心， 那么和解中心的检察官将依照法律

规定进行 “预先审理”， 调查了解未成年犯罪

人的家庭、 近亲属及朋友情况， 评估行为人的

个人情况。 在达成和解协议时， 检察官将作出

不移送起诉、 终止案件的决定。

大多数情况下， 法官将案件转往和解中心

的情况通常多于检察官。 法官将案件转往和解

中心， 若行为人悔罪态度好且积极赔偿被害

人， 法官可以轻微犯罪案件为由作出赦免或终

止案件的决定。

在意大利法律中赔偿包括道歉、 支付赔偿

金、 提供劳动、 返还或者维修设施， 违法者主

动参加恢复性、 教育性的培训等内容。

英国：和解适用各类型案件

英国的刑事和解最初的对象是青少年犯罪

者、 初犯和轻犯。 刑事和解是由司法机关组织

青少年犯罪人和被害人进行对话协商， 在被告

人承认犯罪、 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下， 针对

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的主张进行调解， 从而达

成双方都能认可的和解补偿方案， 一旦达成协

议， 被告人将不被送交法庭审判。

为顺应发展趋势， 刑事和解制度从未成年

人犯罪和轻罪案件， 逐步扩大到一些成年犯罪

和重罪案件， 且从调查阶段到听证阶段以及刑

事诉讼执行阶段， 均适用刑事和解。

英国于 1998 年开始实施 “无花果实计

划”， 就是在刑事案件的执行阶段， 积极促使

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协商对话， 使得被告人能

够充分认识到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

伤害， 由此实现抚慰被害人的目的。

法国：刑事和解只适用侦查阶段

通常认为法国是最早确立刑事和解制

度的国家之一。 在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

第 41 条之补充规定中， 明确写明检察官认

为进行调解可以保证受害人受到的损失得

到赔偿……可以决定实行调解。 法国的刑

事和解制度最初仅适用于犯罪情节较为轻

微的刑事案件。 2004 年， 法国将刑事和解

制度适用范围扩大至主刑当处罚金或刑期

在 5 年以下的监禁刑的轻罪。

法国刑事和解需由检察官启动， 并以

书面形式向被告人提出建议， 被告人可以

拒绝。 如果被告人接受了刑事和解的建议，

那么检察官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确认刑事和

解方案的有效性。 法院在听取了被告人和

受害人的陈述后， 认为和解方案是有效的，

刑事和解开始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 如果

被告人不接受检察官的和解提议或者不履

行刑事和解措施， 那么检察官就有权向法

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但法国刑事和解一般只适用侦查阶段，

和解的参加者包括被告人、 受害人和调解

者。 当达成和解协议时， 检察官可作出不

立案或不向法院移送案件的决定。 若和解

失败， 则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对于达成的

和解协议， 如一方违反协议规定义务的，

另一方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此外， 法国刑事和解的方式既有赔偿

受害人损失的一般性措施， 又有向国库缴

纳和解罚金， 将机动车交付封存， 为公共

机构提供无偿劳动等惩戒性措施。 罚金数

额按照加害人所犯罪行的轻重程度和经济

能力等具体情况来确定， 且有最高额限制。

加拿大：恢复性司法理念贯穿始终

加拿大的刑事和解制度主要体现在恢复性

司法理念的运用。 《加拿大刑法典》 第 718 条

规定， 在实现谴责、 威慑和必要时剥夺犯罪能

力等刑罚目的的同时， 刑罚的目的还应体现为

采用恢复性司法的方法， 修复被害人个人和社

区因犯罪所受到的损害， 唤醒犯罪人对犯罪行

为的责任意识， 并且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被害

人和社区所造成的损害。

加拿大的刑事和解适用于全部刑事司法程

序， 但是案件适用范围有限， 主要限于轻微犯

罪和涉及经济或环境的犯罪。 在审查起诉阶

段， 检察官将案件移交社区司法委员会后， 当

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 那么检察院将作出不

追诉该案件的决定； 在审判阶段， 法官有权按

照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的具体情形自由量刑。

加拿大的恢复性司法方案多种多样， 除了

贯穿在量刑阶段的刑罚轻缓化、 非监禁化措施

外， 在其他阶段还有加害人—被害人和解调解

模式、 家庭会议小组模式和量刑圈模式等。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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